
清 单 总  说  明

项目名称：2025-2026年仙林地区绿化养护项目
	一、概况

1.建设地点：江苏省南京市

2.项目简介：本项目为南京市仙林大学城苗木补植及市政道路绿化养护，包含多条市政道路及公园绿化补植、移栽、养护，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二、招标范围

1.具体招标范围详见招标文件。

三、清单编制依据

1.招标文件。
2.GB50500-2013及其本项目计算规范。
3.现行的相关规范和验收规范。
4.现场情况、项目特点及常规实施方案。
四、项目数量清单编制有关说明

1. 苗木移栽
移栽苗木清单全费用综合单价包括但不限于苗木起挖、运输、栽植等所有费用，运距由投标人自行考虑计入投标报价中。

2.苗木补植

补植苗木清单全费用综合单价包括但不限于苗木栽植及所需支撑、草绳绕树等所有费用，所需措施费由投标人自行考虑计入投标报价中。

安砌平石（利旧）、树池砌筑（利旧）等利旧材料按甲方要求从指定堆料地点运输到实施地点的费用由投标人自行考虑计入投标报价中，结算时不调整。

苗木补植清单全费用综合单价不含相关养护费用，该养护费用包含在绿化养护清单综合费用内。

3.绿化养护
（1）绿化养护全费用综合单价包括但不限于清单所描述区域内所有绿化的养护、除虫、修剪（非乔木）等所有费用，投标人应自行勘查现场后结合采购人需求综合考虑计入投标报价，结算时不予调整。

（2）乔木修剪单列清单，该项费用作为不可竞争费由投标人计入投标总价中；非乔木类修剪相关费用包含在相应绿化养护清单综合费用内。
4.投标人在收到数量清单时必须对清单的项目特征描述进行复核，如果投标人复核后认为描述有误或不完整等情况，须在招标答疑时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提出，招标人将书面回复，投标人中标后不应以任何理由对清单描述有误或不完整提出索赔要求。

五、关于投标报价有关说明：

1.项目现场、交通运输情况、自然地理条件、环境保护要求等由投标人自行现场勘察。投标人须充分考虑各种可能对质量、工期、成本及其他影响的因素，相关费用由投标人自行考虑计入投标报价，结算不予调整。
2.投标人为项目顺利实施应采取的合理有效的措施产生的费用，由投标自行考虑计入投标报价，结算不予调整。

3.投标人须对清单各条目进行完整性报价，全费用综合单价为完成本项目服务要求所含的全部费用（包含但不限于项目特征描述的工艺、做法及工作内容）。
4.数量清单报价应包括完成招标文件规定的数量清单项目所需的全部费用，其包含但不限于：①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措施费、管理费、利润、规费和税金；②清单描述中没有具体体现的，但养护实施过程中又必须发生的内容所需的费用；③考虑风险因素发生的费用；④因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的要求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5.投标人应对招标清单中的每一个清单进行报价（包括全费用综合单价及合价），如漏报或少报项目，则视为其费用已含在其它项目的全费用综合单价或合价中，结算时不调整。

6.投标人投标报价应实事求是，客观反映项目实施状况，如恶意采用不平衡报价（严重偏离标准平衡值），则采购人有权不予认可并重新进行认定。

7.其余应结合有效招标文件、数量清单总说明等要求进行报价。

8.苗木补植服务中清单数量为两年补植数量；绿化养护服务中清单面积数量为一年数量，综合单价为两年期养护综合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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